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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編撰格式說明 
一、一般事項 
1. 稿件以 A4 紙從左而右橫式打寫，全文行間的距離為固定行高 18pt。稿件左緣留 3

公分、右緣留 2.5 公分之空間，上緣留 3 公分、下緣留 2 公分之空間，段落間距

為上下(與前、後段距離)各 0.5 列(即 6pt)。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 

2. 論文應盡量簡潔，中文稿本文以不超過 15,000 字、英文稿本文以不超過 7,000 字

為原則。論文需附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以不超過 350 字、英文摘要以不超過 200
字為原則，關鍵詞不超過 5 個，每英文關鍵詞之第一個字母大寫，其餘小寫。 

3. 論文稿中任何地方應避免直接或間接提及作者本人姓名或身份，以便於評審作業

之公平。若為單一作者，不得使用「我們」字眼。 
4. 稿件封面需註明文章名稱、作者姓名、工作單位、聯絡資料、感謝詞(若無亦可)

及作者是否願意將資料提供他人使用。 
5. 中文稿中之英文詞及括弧內之英文對照，除固有名詞外一律小寫。 
6. 稿件頁次(包括正文、附錄、參考文獻)應連續編號。 

二、內文之編撰 
1. 內文段落之排序：第一節為「緒論」或「前言」(introduction)，最後一節為「結論

與建議」(conclusion 或 summary)，中間為主文，最後為「參考文獻」(references)。
若有「附錄」(appendix)，則列示於「結論與建議」與「參考文獻」之間。 

2. 字型大小：除另有規定外，以中文撰寫者，內文之中、英文字型皆為 13 號字，中

文摘要及「參考文獻」段之中文字型為 13 號字，英文摘要及「參考文獻」段之英

文字型為 12 號字。以英文撰寫者，除中文摘要之字型為 13 號字外，其餘皆為 12
號字。 

3. 以中文撰寫者：大標題應置中、粗體、16 號字、與前、後段距離各 0.5 列，次標

題為靠左對齊、粗體、14 號字、與前、後段距離各 0.5 列，再次標題為靠左對齊、

13 號字、與前、後段距離各 0.5 列。 
各段落之標明，請按下列順序排列：壹、一、1、(1)、A、a。 

舉例如下： 

壹、前言(置中、粗體、16 號字) 
一、事件研究法(靠左對齊、粗體、14 號字) 

1. 初步測試(靠左對齊、13 號字) 
(1) ……(靠左對齊、13 號字) 

若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之附錄，則附錄亦須編號，如「附錄一」(置中、粗體、16
號字)，並儘可能加標題。 

4. 以英文撰寫者：大標題均採大寫，其後標題僅每一個字(介係詞除外)之第一個字母

為大寫，且文字與標題號碼間須空一格。大標題應置中、粗體、15 號字、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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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段距離各 0.5 列，次標題為靠左對齊、粗體、13 號字、與前、後段距離各 0.5
列，再次標題為靠左對齊、12 號字、與前、後段距離各 0.5 列。 
各段落之標明，請按下列順序排列：1、1.1、1.1.1。 

舉例如下： 

1. INTRODUCTION(置中、粗體、15 號字) 

3.3 Definition of Variables(靠左對齊、粗體、13 號字) 

3.3.1 Corporate Value 

附錄之編號為 APPENDIX 1、APPENDIX 2、…(置中、粗體、15 號字)。 

5. 翻譯名詞及縮寫之用法 
（1） 文中第一次提及特定中文翻譯名詞時，須附英文原名，其後再出現時，不必再

附加英文原名。 
（2） 中文稿中之英文名詞及括弧內之英文對照，除固有名詞外一律小寫。 
（3） 中文次標題後若附加英文專有名詞，則每一個字(介係詞除外)之第一個字母應

大寫，若英文名詞為出現在其後標題時，則不必大寫。 
舉例如下： 

一、盈餘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 

1. 財務專家(sophisticate users) 
（4） 採用縮寫時，應於該字第一次出現時說明，例如，在美國發行之存託憑證稱為

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s(簡稱 ADR)。一旦決定採用簡稱，必須前後一致，

不可將全名及簡稱交換使用。 
6. 公式或迴歸式之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 13 號字，與前、後段內文距離各為 0.5

列，縮排 2 字元，各式編號以(1)、(2)、……排序，編號置右邊緣。 
舉例如下： 

E[g(X)] = ΣΣ…Σg(X)f(X)                                 (1) 

7. 圖與表之處理 
（1） 圖與表請穿插於主文中，與前、後段內文距離各為 0.5 列，其標題均為粗體、

置中。英文稿之圖(Figure)標題與表(Table)標題，除介係詞、冠詞外，每一個

字之第一個字母均採大寫。 
（2） 圖與表之標號，中文稿以國字數一、二、……連續編號，英文稿以阿拉伯數字

1、2、……連續編號。 
（3） 圖標題置於圖之下方，表標題置於表之上方；若有文字說明，置於圖、表之下

方，字體以 9 號字為原則。 

（4） 之格線以二橫線或三橫線為原則，表中不要有直線。若使用二橫線型式，線條

寬度為 1.5pt；若使用三橫線型式，上下線條寬度為 1.5pt，中間線條寬度為

0.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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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如下(圖)： 

 

 

圖二 自願性揭露與財務報導舞弊之關連性 

舉例如下(表)： 

表二 各變數 Pearson 相關係數(n=102) 

 FREQ DHEALTH GROWTH RISK 
FREQ 1.000 0.151 0.116 0.072 
  (0.130) (0.200) (0.430) 
DHEALTH  1.000 -0.193) -0.268) 
 (小數位數不超過4位) (0.050)** (0.010)*** 

GROWTH  1.000 -0.033) 
  (0.720) 
RISK  1.000 
  
註：括弧內數字為p值，***及**分別代表1%及5%的顯著水準。 

4. 附註採 10 號字，置於頁底，舉例如下： 
經濟部已再次研擬修公司法 2 

                      
2 請參閱中國時報 2007.04.26-「管理私募公司債，經部擬修公司法」一文。(10 號字) 

三、文獻引用 
1. 同時引用數篇文獻時，應按出版時間先後次序排列，但同一人有兩篇以上時，則

列在一起，例如，Hayton (2005, 2006)。另引用之作者名字置於括弧外或內，視情

況而定。 
（1） 置於括弧外，例如，Rowbottom, Allam and Lymer(2005)的研究發現，公司

於網站部落格發佈訊息遂成為一種最有效率的溝通橋樑。 
（2） 置於括弧內，例如，用以掩飾財務困境之窘況，此時盈餘管理行為亦會暴

增(林嬋娟、洪櫻芬與薛敏正 1997) 
2. 三個以上之作者時，正文第一次引用時須列出所有作者，第二次以後引用只須列

出第一位作者，例如，(Rowbottom et al. 2005)。 
 

3. 同一作者同一年度有兩篇或兩篇以上時，以 a、b、c、…表示，例如，(Riahi-Belkaoui 
1999a, 1999b)。 

4. 引用文獻若同時包含中、英文，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並依年度排列。 

自願性揭露 盈餘管理 財務報導舞弊 

? 

財務危機② 
③ 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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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用文獻之出版年度一律以西元列示，例如，絕大部份均為財務性有關之資訊(金
志遠 2000；周建宏 2007)。 

6. 引用文獻來自機構之出版物時，該機構名稱可用縮寫，例如，(AICPA Cohen 
Commission Report 1977)。 

7. 除非會造成誤解，在中英文引註頁碼時，不使用"第…頁"、"p. "或"pp. "，例如，

周建宏(2007, 58)或 Debreceny et al.(2002, 371-394)。 

四、參考文獻 
1. 僅列出文中已引用者，中文文獻列於前，英文文獻列於後。 
2. 中文文獻依作者(第一作者)姓氏筆劃順序排列，英文文獻則依作者(第一作者)姓氏

字母順序排列。作者英文名字用縮寫，而不用全名，多位作者並列時，請依姓名(縮
寫)，名(縮寫)姓，名(縮寫)姓之方式編排。 

3. 出版年度置於作者名字之後，其後再接文章篇名、期刊名稱(英文期刊以斜體字標

示，需完整表示不得加以簡化)、期數、卷數(以月份或季別優先，查無資料者略)、
頁次；或其後再接書名、出版地及出版社。 

舉例如下： 

林嬋娟、洪櫻芬與薛敏正，1997，財務困難公司之盈餘管理實證研究，管理學報，第

14 卷第 1 期：15-38。(第二行凸排 2 個字元) 

李冠皓與鍾俊文，2005，ECB 轉換價與股價報酬率之探討，貨幣觀測與信用評等，

第 52 期：192-140。 

吳春光，2005，可轉換股權之有價證券的問題，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政

評論，財金(評) 094033 號。 

馬嘉應譯，Dipiazza, S. A., and R. G. Eccles. 2003，財務報表革命-公司治理的徹底解決

方案，商周出版社。 

Eining, M. M., D. R. Jones, and J. K. Loebbecke. 1997. Reliance on decision aids: An 
examination of auditors’ assessment of management fraud.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16(2): 1-19.(文章篇名除字首為大寫外，其餘均小寫) 

Debreceny, R., G. L. Gray, and A. Rahman. 2002.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et financial 
repor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1: 371-394. (查無月份或季節得

略) 

Watts, R., and J. Zimmerman. 1986.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Prentice-Hall Inc. (書名

以斜體字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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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與公司治理」期刊評審辦法 

(一)、本期刊來稿之評審由編輯委員及相關領域之學者擔任。 

(二)、評審委員之遴聘由編輯委員決定之。 

(三)、文章內容與本刊性質及方向顯有不合者，逕予退還並建議改投其他刊物。 

(四)、每篇文章至少由兩位專家學者評審,除了陳述審查意見之外並於下述四項審查建

議勾選其中一項： 

1.接受。 

2.修正後接受。 

3.修正後再審(送交原審查人)。 

4.不宜接受。 

(五)、審查意見之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 
第二位評審意見 

接受 修正後接受 修正後再審 不宜接受 
第

一

位

評

審

意

見 

接受 刊登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再行複審 第三位評審* 

修正後接受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再行複審 第三位評審* 

修正後再審 寄回修改 
再行複審 

寄回修改 
再行複審 再行複審 退稿 

不宜接受 第三位評審* 第三位評審* 退稿 退稿 

* 關於第三位評審意見如為「接受」或「修改後接受」時，將採兩位正方評審

意見予以刊登；如第三位之評審意見為「修正後再審」或「不宜接受」，本刊

將採兩位負方評審意見予以退稿。 

(六)、是否刊登文件事關投稿人權益，本刊將針對審查意見及結果函送投稿人，並說

明處理方式。 

(七)、作者須以表列方式分別就審查人的建議回覆修改之章節或說明無法修改該項建

議之理由。 

(八)、評審作業相關人員對評審委員身分應予保密。 

(九)、本辦法經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